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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和就業支援中心使用守則 
 

 一般條款 

 

1.1 中心開放時間為星期一、星期二及星期五下午 2 時至 5 時 30 分 

 

1.2 學生必須填寫使用紀錄冊才可使用本中心的設施。 

 

1.3 中心職員有權拒絕任何人士進入或使用本中心。 

 

 工作人員的權利和責任 

 

2.1 學生輔導及就業支援中心（簡稱：輔導中心）是由輔導中心的職員負責中心

的運作。一般而言，該中心只開放給本校教職員和學生使用。除得到輔導中

心工作人員的授權，非本校學生或教職員是不能使用輔導中心。 

 

2.2 輔導中心職員有權要求使用者出示本校發出的有效証明文件；如職員證或學

生證，輔導中心的職員亦有權隨時檢查用戶的身份。若有任何人未能或拒絕

提供身份証明，中心職員有權要求該使用者立即離開中心。若有人拒絕離

開，中心職員或會報警處理。 

 

2.3 輔導中心可預約為學生提供輔導服務。預訂時間表張貼在中心的入口處。學

生如與社工或就業輔導主任會面，可獲優先使用本中心。輔導中心職員亦有

權關閉中心以配合學生輔導工作。 

 

 使用者的責任 

 

3.1 本中心所有設施的使用只限於輔導或就業支援方面。 

 

3.2 使用者可以攜帶書包或公文袋進入中心，但雨傘請存放在入口處。 

 

3.3 使用者不得在中心內玩電子遊戲機或電話遊戲或使用電話。 

 

3.4 本中心嚴禁飲食，使用者亦不得攜帶食物或飲料進入中心。 

 

3.5 中心內嚴禁喧嘩或聚會，使用者應該安靜地工作，以免影響其他人。 

 

3.6 使用電腦時應避免發出聲響或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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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未經本中心許可，使用者不得移動室內的設備。 

 

3.8 使用者必須自行看管個人財物。如有任何財物遺失或損壞，本中心概不負責

及作出任何賠償。  

 

3.9 本中心有權清理室內無人看管的物品，因此而導致的任何損失，本中心概不

負責。 

 

3.10 請保持中心清潔，請使用者將座位清理好後才離開。 

 

違反上述守則的學生會有機會失去使用中心的權利。對於初犯者，中心會暫停該

使用者使用中心一天的權利。若使用者多次違反中心的守則，中心會通知使用者

所屬學系的院長，作進一步的行動。 

 

使用本中心的設施 

 

4.1 學生必須帶備本校發出的有效學生證，在有需要時可給中心的工作人員檢查。 

 

4.2 使用者必須遵守有關使用軟件的合約條款及條例，嚴禁以任何形式非法下載

或抄錄電腦內的任何軟件或檔案。 

 

4.3 未經本中心同意，使用者不得在電腦上安裝任何軟件。  

 

4.4 未經本中心同意，使用者不得在電腦設備上接駁任何硬件或裝置。  

 

4.5 使用者不得自攜鐳射唱片、唯讀光碟、影像光碟或其他電腦軟件在中心使用。 

 

4.6 使用者不得在同一時間用同一帳戶登陸多部電腦。 

 

4.7 中心職員如發現使用者在登入電腦系統後將電腦閒置超過 15 分鐘，中心職員

有權將電腦重新分配給其他論候的使用者使用。中心職員不會負責因重新分

配而造成的任何數據損失。 

 

4.8 使用者可預約使用中心的設施。預約的使用者未能在約定的時間到中心登

記，在預約時間的十分鐘後中心職員會將預約的設施開放給其他論候的使用

者。 

 

4.9 使用者有責任小心使用中心的設施。使用者可能須承擔任何因疏忽或未能遵

守正確的操作程序而造成設施損壞的維修費用。 

 

4.10 學生可拿取本中心提供的小冊子，為減少浪費每款限取一份。 

 

4.11 使用者在使用本中心的打印機時，每次最多可列印十張紙，用途僅限於與輔 

導或就業支援有關的訊 


